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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出维稳拳 深得群众心

市拘留所变身“调解中心”平纠纷

□通讯员 叶宁

跨省求助找学生
邮寄锦旗表谢意
□记者 陈凯璐 通讯员 胡永丽

1 月 18 日，西城派出所收到了一个快递包裹，里

面是一面从江西省贵溪市周坊中学寄来的锦旗，上书

“热情服务为民解忧”八个大字。民警们颇感意外，后

来拨打了寄件人洪老师的电话，大家才弄清了这面锦

旗的原由。

原来，去年国庆长假期间，江西省贵溪市周坊中

学的两名女学生小刘和小陈私自离校，既没有事先向

学校请假，也没有向家属说明去向。学校的洪老师得

知情况后，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求助，后查到两人购买

了到永康的火车票。洪老师立即带人赶到我市寻找。

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两个人并非易事，洪老师等人

只好就近赶到西城派出所寻求帮助。当日值班领导

徐斌立即安排民警陈昕阳等人协助查找。陈昕阳通

过通过查询，最后确定这两名学生入住了西站附近一

家旅馆。随后，陈昕阳立即赶到该旅馆，经前台查询

发现这两人已退房离开，陈昕阳查询了同住人员信

息，得知两人和一名姓李的江西籍女子同住。几番查

询后，民警联系上李女士，她说这两名学生已到武义

去找工作，并给了一个武义老乡的联系号码。陈昕阳

又和洪老师等人马不停蹄赶到武义，最后终于找到两

名学生。

洪老师对西城所民警高度负责的责任心和一心

为民的工作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特此制作了一面锦

旗寄到西城派出所，代表全体师生对西城派出所表示

诚挚的谢意。

公告
2015 年 11 月 26 日，本局对宁厦云数贸贸易

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涉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

进行立案侦查。为便于对本案件地侦查，请与宁

厦云数贸贸易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有经济往来却

未到本局登记、报案的单位和个人，在 2017 年 2

月 28 日之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宁厦云数贸贸

易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经济往来凭证到永康市公

安局经侦大队（公安大楼407室）进行登记报案。

联系人：吕警官、金警官 联系电话：87102811

永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
2017年1月25日

拘留所内调解矛盾纠纷，协助法院破解执行难
“谢谢警察同志，多亏你们指点迷津，我们才能

这么快就走出拘留所。”12 月 16 日，徐某离开市拘

留所前，握着副所长李旭升的手反复向他道谢。

去年 12 月 7 日，因与某银行存在金融借贷纠

纷，贷款人徐某和两名担保人章某、吕某因拒不履

行法院判决偿还贷款人民币 490 万元，均被司法拘

留 15 日。入所后，3 人情绪不稳，始终商量不出解

决的办法。去年 5 月，李旭升从东城派出所调任到

市拘留所担任副所长，分管监区管教工作。他身为

调解工作小组一员，因在基层工作多年，具有丰富

的矛盾纠纷调解经验。

李旭升了解这一情况后，主动找被拘人谈话，

又多次与他们的家属进行沟通，还积极和法院工作

人员一起对债务各方进行协调。

经过不懈地努力，事情得到解决。去年 12 月

16 日上午，在民警、法官、人民调解员的共同见证

下，当事人各方确定了协商结果：徐某先行归还贷

款利息，然后由吕某、章某分别为其担保 100 万元、

390万元。

应某是一名工程建设小包工头，去年 11 月 17

日，他因劳资纠纷、未按时支付陈某工资 16500 元

被司法拘留15日。陈某是一名水管安装工，曾在应

某承包的工地干活。经法院调解后，应某已向陈某

支付了3000元，但之后应某未按约定履行义务。在

拘期间，应某态度依旧强硬，拘留所民警了解情况

后，及时找应某谈话，与其促膝谈心，进一步了解案

情。召集全所干警就此类案件进行专题商讨，动之

以情、晓之以理、耐心细致地做好应某的帮教工

作，并在 24 小时内与市法院取得联系，积极与陈某

沟通协商。拘留所干警的种种举动，让应某十分感

动，主动提出人民调解申请，要求帮助解决。

去年 12 月 2 日上午，在市拘留所矛盾化解中

心，在市法院法官、拘留所民警主持下，当事双方达

成执行和解协议书，交付款项。申请执行人陈某激

动地说：“我本来准备明年去其他城市打工，调解成

功让我不必因为此事在外奔波。感谢你们！”

一起起看似简单的矛盾纠纷，背后往往牵扯着

多方复杂的利益诉求。化解了一起纠纷矛盾，就有

可能消除多起社会隐患，不仅协助法院解决执行难

的问题，也实现了个人、家庭、社会三方的共赢。

提升调解能力，确保调解工作“规范有序”
据悉，市拘留所矛盾化解中心于去年11月初筹

备，11 月 28 日正式成立，调解工作小组总有 6 名成
员，由拘留所教导员任组长，民警、法官、人民调解
员、法警等任组员，专门负责矛盾化解中心的工
作。为进一步规范和深化拘留所内社会矛盾化解，
更好地发挥拘留所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
职能和优势，制定出台了《永康市拘留所社会矛盾
化解工作指导意见》《永康市拘留所社会矛盾化解
中心工作制度》《永康市拘留所社会矛盾化解工作
准则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。

“我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与法院、司法等相关

部门的协作，运用法律知识对在再拘人员进行多渠

道、多元化层面地帮扶，让他们打消戒心，进而化

解矛盾解决纠纷。”市拘留所所长程龙祥说。

程龙祥还表示，接下来，市拘留所在做好监管

教育的基础上，将把化解矛盾列为工作中的一项重

点内容，对因司法拘留入所的人员，在积极做好教

育工作的同时，宣传法律知识，引导被拘留人员形

成和解意愿，拘留所也将帮其联系法院法官和矛盾

双方来所协商和解。

与此同时，市拘留所矛盾化解中心作为全市人

民调解员的培训基地，将建立调解员培训制度，纳

入对村（社区）人民调解员的培训规划，采取分期、

分批、集中轮训等多种形式，到调解室进行学习实

践，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技能、水平和调解成功率，确

保调解工作的公平公正。

自去年 11 月 28 日市拘留所矛盾调解中心正式

运行以来，已成功调解了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15 起，

调解率达100%。

化解一起矛盾纠纷，就
消除一个安全隐患。2016
年，我市因各类矛盾纠纷而
被司法拘留的违法人员近
780 余人次。为彻底消除
纠纷隐患，市拘留所主动出
击，创新工作方法，立足教
育感化职能优势，秉承“公
开、公正、自愿、平等”工作
理念，在拘留所内设置了矛
盾纠纷化解中心，及时消除
了一大批不安定的因素，打
出维稳拳，深得群众好评。

看守所女子监区
暖冬活动迎新年

23 日，市看守所开展春节

“三送”暖冬活动。看守所民

警、职工和在押人员一起写对

联，写福字，组织女子监区在押

人员自编自演节目迎新春。

市看守所副所长程珍说，

此次活动也是帮教工作的一部

分，旨在帮助在押人员树立信

心，走上正途，做对社会有用的

人。

通讯员 吕倍思 摄

我市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

□通讯员 一讯

本报讯 1月23日，在铁路前山头路段（金温货线

K50+850）发现一人死亡。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，死者

为支某（男，1972年4月生，西城街道人），于1月23日

19时45分许卧轨自杀，有抑郁病史，家中留有遗书。

目前，公安机关正对该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。


